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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
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93 号 
 

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3月 31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

公告》称，拟转让持有的参股子公司浙江中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光新能源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22.23%股权。受

让方为杭州净能慧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杭州净能慧储”），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整体交易估值为

14.30 亿元，本次交易对价为 3.18 亿元，拟以现金方式支付交

易对价。受让方首次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%(即 3,178.76 万元），

并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剩余 90%款项的支

付。在此期间受让方可以选择分若干次向甲方支付、也可以一次

性向甲方支付，并约定支付利息。受让方必须在股权工商变更前

完成转让款 10%的首次支付。本次股权转让全部完成后，你公司

将不再持有中光新能源的股权。金建祥系受让方的普通合伙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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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愿将其持有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简称：中控技

术，股票代码：688777）股份 150 万股质押于你公司。标的公司

2022 年净利润 4,216.68 万元，同比增长 2,654.49%。 

2020 年 11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竞价受让浙江中光

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》称，你公司与宁波复聚中

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宁波复聚”）组成

联合体，共同参与受让在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开交易的中光新能源

45%股权转让并同步增资扩股项目。前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，

你公司及宁波复聚分别持有中光新能源 22.23%、28.86%股权（你

公司出资金额 2.99 亿元），合计持有中光新能源 51.09%股权。

你公司与宁波复聚拟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构成对中光新能

源的实际控制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核实说明： 

1.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及具体发展战略规划，标的公司的主

营业务及目前经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，你公司参与受让中光新

能源股权的原因等因素，进一步说明在标的公司 2022 年净利润

大幅增长的情况下，你公司出售标的公司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。 

2.结合你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的业务及资金往来情况，说明

你公司是否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或财务资助的情形，如是，

请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做出相应的安排。 

3.说明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估值的依据及合理性，在此基

础上，说明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向相关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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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送利益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

情形。 

4.补充披露交易对方杭州净能慧储的合伙人情况，说明是否

与你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；同时说

明交易对价支付及交易过户安排是否符合一般商业惯例，本次交

易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或安排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

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 

5.说明交易对方杭州净能慧储受让标的公司股权的资金来

源，并结合杭州净能慧储及其合伙人的财务状况、融资能力等情

况，说明其是否具备足够付款的履约能力，并结合质押股权的市

值，说明质押物是否充足，是否存在资产交割后相关款项无法回

收的风险及你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（如有）。 

6.说明你公司对中光新能源历年的会计处理，是否将中光新

能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并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损益确认时点、依

据、相关会计处理及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。 

7.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年 4月 7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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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 年 4 月 3 日 


